答 辩 书
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
  职务：经理

尊敬的仲裁员，针对魏爱兵仲裁请求，我司答辩如下：

对魏爱兵仲裁请求的逐条答复：
请求一：支付2022.1.1至2022.3.11工资13862.07元。

答复一：公司已在《工作交接及结算通知函》中就1-3月工资结算、借款结算、提成结算，向魏爱兵进行了明确告知，其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7日未发放的工资共计7482.88元，双方核算金额差异说明如下：

魏爱兵未计算社保个人承担部分565.80元/月。

魏爱兵绩效工资计算有误。2022年1月绩效系数为0.9，应发绩效1000*90%=900元；2022年2月魏爱兵绩效系数为0，应发绩效=1000*0%=0元；2022年3月7日被开除，且未述职，当月绩效系数为0，应发绩效=1000*0%=0元。

魏爱兵未计算2022年1月工资已发部分2320元。

魏爱兵请求工资发放至2022年3月11日有误，其已于2022年3月7日被开除，工资应结算至开除当日。

因魏爱兵多笔借款未结算，财务部要求借款结算后全额发放，2022年1月发放了北京市最低工资，随后魏爱兵与财务部就借款结算发生争执并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，公司作出开除决定后，多次告知工资要完成离职交接后发放，但其至今未办理离职交接。

证据1：工作交接及结算通知函

证据2：2022年1月工资发放银行回单

证据3：处罚公告

证据4：绩效考核记录

证据5：销售中心薪酬方案

证据6：人力资源管理手册

请求二：支付2021年12月2日工资252.87元。
答复二：魏爱兵2021年12月2日当天考勤记录为旷工，且未就旷工提交任何经上级签字认可的说明，依据公司规定，旷工当日不享有工资。

证据7：钉钉考勤记录

请求三：支付2021年8月扣的押金400元。

答复三：经核实已发放完毕。

证据8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

请求四：支付2021.7.7至2021.12.31的绩效工资6000元。

答复四：该绩效工资支付请求，不符合公司绩效相关规定。
依据《销售中心薪酬方案》/工资构成/绩效工资一栏规定：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发放，具体参照平台述职报告内容和《人力资源管理手册》相关规定。

魏爱兵2021年7-12月绩效考核结果分别是：

	月份
	绩效系数
	绩效工资/元
	备注

	2021年7月
	0
	0
	

	2021年8月
	0
	0
	

	2021年9月
	0
	0
	

	2021年10月
	0.69
	690
	已发

	2021年11月
	0.70
	700
	已发

	2021年12月
	0
	0
	

	2022年1月
	0.9
	900
	

	2022年2月
	0
	0
	


综上：上述除2022年2月绩效工资因未办理离职交接，尚未发放外，其他应发绩效工资已随当月工资发放完毕。
证据4：绩效考核记录

证据5：销售中心薪酬方案

证据6：人力资源管理手册
请求五：支付项目销售提成及奖金116383.87元

答复五：该请求不符合公司《销售中心薪酬方案》规定，该方案第四条明确规定：“回款超过销售底价后，等比例发放销售提成”。

魏爱兵经办的客户均未超过销售底价，无法核算并发放提成。

	项目
	包头钢铁
	科学出版社
	包头二附院

	合同额
	680050.00
	121656.4
	133000.00

	回款额
	0.00
	118006.70
	0.00

	出库价/成本
	590000.00
	239017.06
	132022.00

	产生利润
	0.00
	-121010.36
	0.00

	产生提成
	0.00
	0.00
	0.00


公司已在《工作交接及结算通知函》中对上述提成事宜进行说明，并明确告知：“已签约但未回款的业务，请书面（打印并本人签字后快递到公司）明确回复是否继续跟进，如跟进，需提供具体回款与跟进计划方案；如不再跟进，公司将另行安排人员负责，后续产生的业务与提成不再与你相关；收到本通知三日内未书面回复，公司将按你不再跟进处理。”

魏爱兵至今未明确回复是否继续跟进，但客户签约后不跟进履约，必将面临违约，公司不得不重新委派人员跟进，后续产生的回款与提成与魏爱兵无关。

证据1：工作交接及结算通知函

证据5：销售中心薪酬方案

证据9：管理平台出库价记录
请求六：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元

请求七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元

请求八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000元

答复六、七、八：魏爱兵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，公司依据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：……（二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”解除劳动合同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无需支付相关费用。

证据3：处罚公告

证据10：员工手册
证据11：微信群辱骂记录

相关情况说明：
1、魏爱兵借款说明
魏爱兵于2022年1-2月期间，向公司借款14300元，明细如下：
	日期
	金额

	2022年1月20日
	1600.00

	2022年1月27日
	10000.00

	2022年2月25日
	700.00

	2022年1月26日
	2000.00

	合计
	14300.00


公司财务多次要求其办理借款结算，魏爱兵至今未办理结算，导致相关费用无法按财务流程入账。

证据12：借款记录
2、争议经过说明
2022年3月5日（星期六），我司销售部魏爱兵与财务部常建林，因借款结算与工资发放问题发生纠纷，双方在微信“三汇#全员群”争论，魏爱兵对常建林进行了多次辱骂。

2022年3月7日（星期一），因在微信“三汇#全员群”多次辱骂他人，在公司层面造成恶劣影响，公司依据《员工手册》做出处罚决定，给予常建林记过处分，给予魏爱兵开除处分。

2022年3月8日上午，人力资源部就离职交接与魏爱兵进行沟通，告知其办理离职交接（含工作内容交接、物品交接、借款结算、提成核算等）魏爱兵均未执行。

2022年3月8日下午，公司总经理、人资部再次与魏爱兵就工作交接、借款结算与提成核算等问题进行沟通，因魏爱兵经办的项目未回款，暂时无法产生提成，而魏爱兵在职期间有多笔借款，公司就提成给出多个解决方案，魏爱兵均不同意且未提出任何方案。公司多次告知魏爱兵办理离职交接，并强调《员工手册》规定交接完毕后方可支付薪资，魏爱兵拒绝办理离职交接。

2022年3月10日下午17:00左右，魏爱兵来到公司，在公司大吵大闹，并报警声称公司不发工资，警方出警后要求其通过合法渠道解决争议。

2022年3月10日晚19:30左右，魏爱兵再次到公司，公司下班锁门时，魏爱兵拒绝离开，公司报警，警察协调后，魏爱兵仍拒绝离开，当晚滞留在公司。

2022年3月11日凌晨，魏爱兵通过微信“三汇#全员群”发布信息和视频，对公司和相关人员进行侮辱、诋毁，再次造成恶劣影响。

2022年3月11日上午，魏爱兵用电源线，将公司门反锁，导致整个公司无法办公，公司反复协调无果后报警，警察将魏爱兵带走。

2022年3月24日，公司通过快递向魏爱兵发出《工作交接及结算通知函》，魏爱兵通过微信向公司总经理和人力资源部确认收到，但至今仍未办理任何交接。
总结
魏爱兵作为销售，进公司几个月都没有业绩，为了提振其信心，公司总经理给了二个（“科学出版社”、“包头二附院”前期方案和报价工作均已完成）已达成合作意向，即将签合同的客户和若干客户名单让他后续跟进。没想到会产生如此结果。

魏爱兵做的包钢合同，总经理去包头与客户见面后了解到需要公司全面垫资，利润也很低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支付合同款，当即表示放弃或转包该项业务。但魏爱兵已经与甲方签订了合同，魏爱兵与甲方协调后，甲方表示不同意终止合同。之后我司（包括魏爱兵）多处联系平价甚至亏本转包该项目，均无人接手。
公司从未拒绝支付其工资，但要求其办理离职交接后支付，该要求既是公司《员工手册》明确规定，也是基本常识，魏爱兵始终拒绝办理离职交接，至今未交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包钢稀土钢板材公司和科学出版社（待核实）合同、在职期间接触的客户资料、办公手机号、办公微信号、差旅发票等。因包钢合同没有办理交接，导致至今无法与包钢公司办理结算。

公司一直本着协商的态度，依据情、理、法顺序处理劳资纠纷，但魏爱兵蛮不讲理，多次无理取闹，特别是侵占公司办公场所，甚至在办公室拉尿；扰乱公司办公秩序（反锁办公室，导致全体员工半天时间无法上班）；在公司全员微信群毁谤、污蔑公司；辱骂威胁公司员工等等，造成了极坏影响，公司声誉和财产严重受损，以上种种，公司将另案起诉并要求其赔礼道歉、恢复名誉、赔偿损失。

此致
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2022年7月3日

魏爱兵是否签字？







